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鉴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收购江苏康博工业

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博固废”）全体股东（以下合称“交易

对方”）持有的康博固废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项可能引起上

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波动，为避免因参与人员过多而透露、泄露有关信息而对本次

交易产生不利影响，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以下合称“交易双方”）对本次交易

事宜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及制度，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双方初次接触时，上市公司即告知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对交易筹划

信息严格保密，不得利用本次交易筹划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内幕交易会对当

事人以及本次交易造成严重后果。 

2、本次交易双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上市公司、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杭湘鸿鹄（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少数经办人员，

以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 

3、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在筹划本次交易过程中，为避免因信息泄露导致

股票价格异动，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发布公告，其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9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临时停牌，并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4、停牌后，上市公司分别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

估机构，并分别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根据《保密协议》的规定，

各方应严格保密相关资料，除为本次交易目的而向其他合理需要获得保密资料的

机构或人员进行披露外，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保密材料。上述中介机构和

经办人员，参与制订、论证、审批等相关环节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以及提供咨询

服务的相关机构和人员等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了保密义务。 

5、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了《保密协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就本次交易所签订的相关协议约定了保密条款。 

6、在上市公司召开的本次交易相关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过程中，知悉

相关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经办人

员。上述人员均严格履行了保密义务，未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本次交易的情况。 



 

 

7、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则的要求，及时

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编制交易进程备忘录。 

8、上市公司在股票停牌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对本人及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了自查。同时，上市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查询了内幕信

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公司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证券账户等信息，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情况进行了核查。 

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严格规范，相关人员严格

遵守了保密义务，信息披露事宜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不正当的信息泄露

的情形。 

特此说明！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9日 




